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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

决 定 书

（2025）鄂 01 破 14 号之一

2025 年 3 月 17 日，本院根据申请人中节能建设工程设计院

有限公司的申请，裁定受理湖北中德伟电力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

算一案，并定于 2025 年 6 月 10 日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。债权

申报期内，中节能建设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向湖北中德伟电力开

发有限公司管理人（以下简称管理人）申报了债权，经管理人初

步审查确认，中节能建设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普通债权金额为

1053470.44 元。2025 年 6 月 9 日，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，请求

本院对债权人的临时债权额予以确认。

本院认为，管理人已经对债权人申报的债权进行了审查，并

编制了债权表。为便于申报人行使表决权，可根据债权表的记载

临时确定债权额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五十九

条第二款之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一、临时确定中节能建设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普通债权额为

1053470.44 元；

二、中节能建设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按照上述临时确定的债

权数额行使表决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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